重庆法院参考性案例1号
严尹等15名被告人开设赌场案
关键词 刑事 开设赌场罪 网上开设赌场
裁判要点
1、以开设游戏工作室为名，建立赌博网站并接受投注的行为，按照《关于办理网络赌博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应当认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开设赌场罪。
2、明知是赌博网站，为其提供网站技术支持、资金支付结算等服务的，应当认定为开设赌场罪的共犯。
3、具有参与赌博网站的行为，是否有利润分成不影响共同犯罪行为的成立。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三条第二款；《关于办理网络赌博犯罪案件适用法律问题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第二条。
基本案情
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检察院诉称：2008年12月，被告人严尹受王弈宇（另案处理）委托，与被告人闫瑛一起网罗被告人杜长余等13人在王弈宇出资成立的创想游戏工作室，开设网上赌场，代理运行万博赌博网获取经济利益。严尹担任经理，闫瑛负责财务、人事管理，杜长余、李哲、王磊、龚刘、陈绍军、胡兴龙、沙马伍合子、黄杰、母色呷呷、杨安林、杨朋、霍照虎、包善莊等13被告人均分工参与了赌博网站的运行。15名被告人的行为构成开设赌场罪。
被告人严尹及其辩护人辩称：其只是受王弈宇委托、帮助王弈宇管理创想游戏工作室，对开设赌场所起作用不大，且案发后认罪态度好，退出了大部分赃款，请求从轻处罚，适用缓刑。
被告人闫瑛及其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事实没有异议，但认为其不是主犯，且认罪态度好，退出了赃款，请求量刑时予以考虑。被告人杜长余及李哲、王磊、龚刘等3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指控的事实及罪名没有异议，但提出在共同犯罪中系从犯，作用较小，要求减轻或者免除处罚。陈绍军、胡兴龙、沙马伍合子、黄杰、母色呷呷、杨安林、杨朋、霍照虎、包善莊等9被告人对公诉机关指控没有无异议。
法院经审理查明： 2008年12月，被告人严尹接受王奕宇（另案处理）的委托，与被告人闫瑛一起在沙坪坝区曾家镇租赁房屋，作为创想游戏工作室的办公地点，在网上开设赌场，代理运行万博赌博网。由被告人严尹担任经理，负责万博赌博网站的运行和日常管理；被告人闫瑛担任财务，负责与王奕宇进行资金对账、转账汇款、租赁房屋、办理公司上网线路、招聘人员等事务；被告人杜长余负责万博网的技术支持和服务器维护，还负责对不是创想游戏工作室营运、代理的其他赌博网站进行黑客攻击；其余被告人中，李哲、王磊、龚刘等3人，负责对被告人陈绍军、胡兴龙、沙马伍合子、黄杰、母色呷呷、杨安林、杨朋、霍照虎、包善莊等9人进行管理、考勤及技术培训。2009年5月至2010年5月期间，被告人李哲、王磊、龚刘与被告人陈绍军、胡兴龙、沙马伍合子、黄杰、母色呷呷、杨安林、杨朋、霍照虎、包善莊等十二人，在创想游戏工作室运行的万博赌博网站上，采取陪打麻将、斗地主等赌博方式，以积分为赌注，分成两班，全天24小时与王奕宇、陈立（另案处理）等人发展的万博赌博网站一级、二级代理商的注册赌客进行赌博，万博赌博网站每场自动扣除赢家4%积分获取非法利益。在创想游戏工作室工作期间，被告人严尹除领取工资外，还从创想游戏工作室每月盈利中按比例提成，共计获取工资及提成90000余元。闫瑛、杜长余、李哲、王磊、龚刘、陈绍军、胡兴龙、沙马伍合子、黄杰、母色呷呷、杨安林、杨朋、霍照虎、包善莊等14名被告人分别获取40000元至1000元不等的工资及奖金，未有利润提成。 

裁判结果
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于2010年12月3日依法以（2010）沙法刑初字第672号刑事判决,以开设赌场罪，判处严尹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30000元；判处闫瑛犯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判处杜长余犯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并处罚金30000元。李哲、王磊、龚刘等其余12名被告人也分别被判处七个月的有期徒刑，且并处1000元至2000元的罚金。没收电脑等作案工具，对各被告人的违法所得继续予以追缴。一审判决后，被告人未上诉，检察机关未抗诉，该判决已生效。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创想游戏工作室的建立，在万博赌博网站的运行上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没有游戏工作室，则万博赌博网站无法正常运行，被告人严尹作为创想游戏工作室的经理，实际管理了赌博网站的日常运行，领取工资并有利润提成，其行为严重妨害了社会管理，已经构成开设赌场罪。被告人闫瑛与被告人李哲、王磊、龚刘分别为财务人员、组长，对创想游戏工作室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管理，虽只领取工资及奖金无利润分成，但具有开设游戏工作室为名建立赌博网站并接受投注的行为，严重妨害了社会管理，已构成开设赌场罪。被告人杜长余虽只领取工资及奖金，但其明知万博网站是赌博网站，而为其提供技术支持，其行为已构成开设赌场罪共犯；被告人陈绍军、胡兴龙、沙马伍合子、黄杰、母色呷呷、杨安林、杨朋、霍照虎、包善莊等9人虽只领取工资及奖金，但其为他人开设的赌场提供帮助，妨害了社会管理秩序，已构成开设赌场罪。其中，严尹负责万博赌博网站的运行及日常管理，闫瑛负责创想游戏工作室的财务和后勤工作，杜长余负责万博网的技术支持和服务器维护以及对不是创想游戏工作室营运、代理的其他赌博网站进行黑客攻击，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予以处罚；被告人李哲、王磊、龚刘、陈绍军、胡兴龙、沙马伍合子、黄杰、母色呷呷、杨安林、杨朋、霍照虎、包善莊十二人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系从犯，应从轻处罚。据此，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审判组织 审判长黄莉 代理审判员 张晋恺 人民陪审员雷太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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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性案例2号
谭帆诉西南大学不服退学处理决定案
关键词 行政 退学处理 程序违法 

裁判要点

1、高等学校作出的退学处理决定属于学校行使法律赋予的教育行政管理职权，学生不服学校作出的处理决定提起诉讼，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2、学校作出退学处理决定，应当遵循《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的程序要求，否则应当认定为违法。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二十八条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二十八条。

基本案情

原告谭帆诉称：自己作为西南大学在校学生，虽有部分科目考试不及格，但不合格科目只有5门。即使要处分也只应给予学业警示，而不是予以退学。被告西南大学未听取原告陈述和申辩，做出《关于给予谭帆同学退学处理的决定》，不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且未告知原告申诉权，程序违法。请求法院撤销《关于给予谭帆同学退学处理的决定》，责令被告重新作出恢复原告学籍的决定。

被告西南大学辩称：原告谭帆考核不合格课程达到10门，对其做出退学决定符合规定；谭帆及其父亲自2010年9月13日了解到学校可能对其作退学处理后，多次到学校有关部门进行申辩、检讨，被告系在充分听取原告的陈述与申辩之后对其作退学处理决定的。被告做出的退学处理决定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且决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原告起诉或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查明：谭帆系西南大学音乐学院音乐专业（师范）2009级本科学生，在上学期间存在旷课行为。在大一上学期期末考试成绩中有《军训和军事理论Ⅰ》科目考试不合格。大一下学期，原告只参加了《大学语文》、《乐理与视唱练耳B》等少数科目的考试，且只有《大学语文》考试合格。后虽对部分科目进行了补考，但仍有数门课程考试不合格。2010年8月30日，谭帆班主任张磊老师打电话告诉谭帆父亲，称谭帆长期旷课，近10门课程未参加考试，可能会受到严厉惩处。随后，谭帆及其父母多次找到学校相关部门认识错误，争取从轻处理。2010年9月28日，西南大学作出《关于给予谭帆同学退学处理的决定》（此前未告知谭帆进行陈述和申辩，亦未经校长会议研究），内容为：“音乐学院音乐学专业（师范）2009级本科学生谭帆（学号222009311011036），该生长期无故旷课已超过60学时，且目前不合格科目达10门。根据学校学籍管理规定，学校决定对谭帆同学作退学处理。”2010年12月10日，西南大学将该决定送达谭帆，在决定送达时未告知原告谭帆享有书面申诉的权利。
裁判结果
北碚区人民法院于2011年4月12日作出（2011）碚法行初字第14号行政判决：撤销西南大学作出的（2010）97号《关于给予谭帆同学退学处理的决定》；驳回原告谭帆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后，双方当事人未上诉，该判决已生效。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关于学生对学校作出的退学处理决定提起诉讼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二十八条第四项、《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为了严格学校管理，学校有权对于严重违反规定的学生作出处分决定，并可依职权对达到一定条件的学生作退学处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学生不服学校作出的处理决定提起诉讼，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关于作出退学处理决定的程序问题。法律赋予了学校对严重违反规定学生作出退学处理的权力，但学校应当严格遵循程序规定。教育部颁布《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规定对学生作退学处理应当提交校长会议研究决定，且在送达处理决定时应当告知其有申诉的权利。学校在作出行政决定时，应当遵循回避和听取对方意见的最低程序性规定。西南大学做出退学处理决定前，没有告知谭帆进行陈述和申辩，未充分听取谭帆的意见，违反了最低限度的程序要求。在对谭帆作出退学处理决定之前没有提交校长会议研究决定，作出退学处理决定时也未告知原告谭帆享有书面申诉的权利，属程序违法。故西南大学做出的退学处理决定依法应予撤销；对谭帆起诉要求撤销退学处理决定的请求予以支持。谭帆要求责令西南大学重新作出恢复学籍的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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